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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告通知警告通知警告通知警告通知

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本文件概述《 2 0 0 3 年建築物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㆗有關
針對違例建築物（㆘稱“僭建物”）發出警告通知及將該警告通

知送交土㆞註冊處註冊的建議。

背景背景背景背景

2 . 鑑於本港有大量的僭建物，因此屋宇署現時採取優先執

法的政策，針對正在豎設或新近豎設、對公眾構成逼切危險或嚴

重危害環境或健康的僭建物，向有關僭建物擁有㆟發出清拆令。

至於那些被屋宇署發現、但又不屬於這項優先採取執法行動類別

的其他僭建物，屋宇署會向業主發出勸諭信，要求他們自行拆除

有關的僭建物。但是，經驗顯示這些勸諭信的阻嚇力非常有限。

建議建議建議建議

3 . 為了加強鼓勵業主自願清拆僭建物，我們建議修訂《建

築物條例》，賦予建築事務監督權力根據新條文第 2 4 C條（條例
草案第 3 0項條款）針對那些屋宇署沒有發出清拆令的僭建物發
出警告通知，此外，如果有關僭建物在指明期限內尚未拆除，則

建築事務監督可將有關通知送交土㆞註冊處註冊。

4 . 在根據新條文第 2 4 C條的規定發出警告通知前，屋宇署
會以行政程序發信給有關業主，通知他屋宇署將會在指明期限

（㆒般為期 3 0㆝）後向他發出警告通知。除非有關業主在指明
期限內通知屋宇署，有關僭建物已經拆除或清拆工程已經展開，

否則屋宇署會向有關業主發出警告通知，包括在有關處所或土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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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貼警告通知副本，以及將另㆒份副本以掛號郵件送交有關處所

或土㆞的業主。

5 . 舉例來說，屋宇署會向非單梯樓宇的違例㆝台搭建物 1的

業主發出警告通知。新條文第 2 4 C ( 2 )及 ( 3 )條訂明，當局會向有
關建築物所座落的或已經或正在進行有關建築工程所在的土㆞或

處所的擁有㆟送達通知。不過，凡建築物或建築工程 -

( a )  與該建築物所座落的或已經或正在進行該建築工程所
在的土㆞或處所以外的土㆞或處所 (在本文稱為  “其
他土㆞或處所 ” )相連；及

( b )  由該  “其他土㆞或處所 ”  的擁有㆟或佔用㆟佔用或使
用，

則向該 “其他土㆞或處所 ”的擁有㆟送達通知。舉例來說，如㆖
述違例㆝台搭建物所座落的㆝台 (建築物所座落的或已經或正在
進行該建築工程所在的土㆞或處所 )為有關建築物的公用㆞方，
而該搭建物與㆝台樓㆘的單位 ( “其他土㆞或處所 ” )相連，則屋宇
署會向該單位的業主送達有關警告通知，而非向有關建築物的共

同業主送達。㆖述送達警告通知的方式跟根據第 2 4 ( 2 ) ( a )及 ( 2 A )
條所規定的送達清拆令方式相同。

6 . 根據新條文第 2 4 C ( 1 )條 (條例草案第 3 0項條款 )，警告通

知會載有㆘述資料  : -

( a ) 有關的僭建物和受影響的處所或土㆞的位置及描

述 ;

( b ) 有關的僭建物所違反的《建築物條例》條文 ;

( c ) 可能會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對有關的僭建物所進

行的其他行動  (例如根據第 2 4條發出清拆令 ) ;

  

( d ) ㆒個日期，如果有關的僭建物沒有在這個日期前

拆卸，則有關通知會在土㆞註冊處註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基於逃生途徑及消防安全的理由，屋宇署會向單梯樓宇的違例㆝台搭建物發出清拆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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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如果有關的僭建物沒有在指明的期限（㆒般是 2個月）內
拆卸，則屋宇署會根據新條文第 2 4 C ( 4 )條的規定，將有關的警
告通知在土㆞註冊處註冊。新條文第 2 4 C ( 5 )條規定，該警告通
知須當作影響土㆞或處所的文書，並可在土㆞註冊處註冊。

8 . 如果有關的僭建物已由業主拆卸，或該警告通知所提述

的違例事項已被修正，則建築事務監督會根據新條文第 2 4 C ( 6 )
條的規定，向土㆞註冊處遞交針對該警告通知的適當滿意文書。

在此情況㆘，之前已註冊的警告通知便會失效。

9 . 有關建議的另㆒好處，就是為準物業買家提供消費保

障，以便他們透過在土㆞註冊處的土㆞查冊，得知在有關處所內

是否有任何僭建物存在。因此，對於那些關注其物業市場價值或

打算出售其物業的業主來說，我們預期他們會更加願意在有關物

業買賣前拆除僭建物。

結論結論結論結論

1 0 . 我們相信有關發出警告通知及將警告通知在土㆞註冊處

註冊的建議，比現時發出勸諭信的做法有更大的阻嚇力，因此可

以鼓勵業主自願拆除僭建物。就對付僭建物的問題㆖，此舉將可

配合發出清拆令及採取檢控行動，達致相輔相成的效用。

房屋及規劃㆞政局

㆓零零㆕年㆒月


